
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5）陕0103执异77号 王芬：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陕西矩步律师事
务所与被执行人陕西亿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，陕西矩步律
师事务所申请追加王芬为本案被执行人。现向你公告送达(2025)陕0103
执异77号执行裁定书，裁定书主文为：追加第三人王芬为（2024）陕01
03执198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，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。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内，可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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